附件1

揭阳市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一稿）
第一条【立法目的与依据】为了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保护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及适用范围】本办法所称电动自行车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予以认定。
本市行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的登记、通行、停放及相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基本原则】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应当坚持依法管理、方便群众、源头监管、协同共治的原则。

第四条【政府职责】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协同共治机制，保障经费投入，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第五条【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的登记和道路通行管理工作。
交通运输、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市场监督管理、应急管理、邮政管理、教育行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电动自行车管理相关工作。

第六条【宣传教育】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公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文明意识。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加强对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本单位人员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将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纳入法制教育的内容，组织、指导、监督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做好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工作。

第七条【非机动车道】新建、改建、扩建道路时，具备条件的，应当设置非机动车道，完善非机动车信号灯、标志标线等交通设施。非机动车道应当尽可能形成相互连贯的路网。

第八条【保险制度】鼓励保险公司设立电动自行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财产损失保险等保险产品。

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电动自行车相关保险，以保障自身及他人合法权益。

第九条【登记制度】电动自行车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取得行驶证并悬挂号牌的，不得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上道路行驶。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登记的条件、流程及途径，通过合理设置登记办理点、利用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或者委托社会化服务网点采集登记材料等方式，简化办理流程。

第十条【登记材料】申请电动自行车登记，应当向电动自行车所有人的住所地或者居住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交验电动自行车，并如实提交以下材料：

（一）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购车发票等车辆合法来历证明；

（三）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明或者进口凭证；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在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

车辆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且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核发号牌、行驶证，对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说明理由或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电动自行车登记。

第十一条【变更登记】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当自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明和车辆、号牌、行驶证，到登记该电动自行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申请变更登记前，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

第十二条【注销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时申请注销登记：

（一）电动自行车灭失或报废的；

（二）因质量问题退车的。

电动自行车登记被依法撤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三条【补领、换领】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行驶证丢失、灭失或者损毁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补领或者换领。

第十四条【禁止非法拼装、改装、加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实施下列非法拼装、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的行为：

（一）拼装电动自行车；

（二）非法改装电动机、电池、限速器等装置，导致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

（三）非法加装座位、车篷、伞具、车厢等影响通行安全的装置；

（四）其他更改电动自行车定型技术参数、影响电动自行车安全性能的非法改装、加装行为。

第十五条【牌证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伪造、变造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

（二）使用伪造、变造的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

（三）使用其他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行驶证。

第十六条【通行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驾驶人以及乘坐人员应当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二）在夜间或者遇有雨、雾、霾等低能见度情况下，减速慢行，安装有照明灯光的，应开启照明灯光；

（三）在制动器失效时下车推行；

（四）转弯、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驶回非机动车道之前，开启转向灯或者伸手示意；

（五）不得牵引动物或者推拉、拖拽载人载物装置；

（六）不得以手持方式使用通讯工具或其他电子设备；

（七）不得驾驶因非法拼装、改装、加装导致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十七条 【快递、即时配送企业责任】 快递、即时配送等使用电动自行车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加强对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的安全生产教育和管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履行下列管理义务：

（一）建立健全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安全责任人；

（二）建立健全电动自行车及其驾驶人台账管理，组织驾驶人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培训、考核，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安排驾驶人上岗；

（三）充分考虑道路交通安全因素，合理确定配送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

（四）做好或者督促驾驶人做好电动自行车停放、维护、保养、安全检查等工作；

（五）督促驾驶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在夜间和遇有雨、雾、霾等低能见度情况下穿着反光衣；

（六）不得安排有妨碍安全驾驶身体缺陷或者疾病的人员驾驶电动自行车；

（七）其他依法应当履行的安全管理义务。
第十八条 【停放规定】电动自行车应当在停车场、划定的停车区域等规定地点停放；未设停放地点的，电动自行车停放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第十九条 【非法拼装、改装、加装责任】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对电动自行车提供非法拼装、改装或者加装服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条 【违反通行规定】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的，处警告或者五十元罚款；对乘坐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的，处警告或者十元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至第（六）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二十元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七）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五十元罚款。

第二十一条 【电子警察的处罚依据】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或者经查实的公民举报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可以对违法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认驾驶人的，依法对驾驶人予以处罚。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电动自行车登记的联系方式，通知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接受处理。所有人、管理人将车辆交由他人驾驶的，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供实际驾驶人的身份信息，并配合调查。

第二十二条 【对不符合标准车辆的处理】 驾驶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车辆上道路行驶，车辆被依法确认为机动车的，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章关于驾驶机动车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实施日期】 本办法自2026年X月X日起施行。



